
彰化縣政府處理教保相關人員疑似違反教保條例第33條第1項、幼照法
第30條第1項規定之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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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定消極資格
（幼照法第23條、24條、25條、29條及
教保條例第12條、第13條、第14條）

認定終身或一至四年不得進用
期間

於10日內依行政程序核准後函
知教保服務機構予以解聘、終
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

(調查處理辦法第20條)

是

移送學校、教保服務機
構進行懲處

是

否
是否受理

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並製作調查報告
(調查處理辦法第10、13、14條)

是否為違法事件

不予受理，結案

作成裁罰處分
（幼照法第30條、第50條、第58條及

教保條例第33條、第40條、第46條）

知悉教保相關人員疑似違法行為

交由審查小組並應於接獲檢舉或通報後10個工作
日內，以書面通知檢舉人是否受理

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24小時內依規定通報主管機關
(通報辦法第8條)

1.由審查小組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
2.認違法情節輕微、事實單純或明確
者，審查小組得直接派員調查

否

停職者復職補薪

調查期間，依法審酌案件情節，決定
行為人有無暫時停聘、停職、停止
契約執行或停止運用關係之必要

行為人為公立學校附設
幼兒園之教師，應函送
學校相關委員會審議應

否解聘

對教保服務機構進行裁罰
（幼照法第58條、教保條例第46條）

於3個工作日內至全國
教保服務機構不適任人員資料
庫登載通報資料，並檢附處理

情形報教育部複核
（通報辦法第11條）

結案

學校相關委員會所作決

議報主管機關核准
（提認定委員會審議）

審查小組組成調查小組，應於組成後
30日內完成調查；必要時，得予延
長，延長期間不得逾30日。

114.11.28修正

通報項目:

1. 關懷e起來(社會處)
2. 校安通報(教育處)

提送認定委員會審議

（調查處理辦法第20、20-1、21、22條）

調查完成後，應製作調查報告，並自報告完成之日起30日內，
經審查小組提送認定委員會審議：學校提送性平會或校事會議審議

（教保條例第17條）




